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73633號
訴願人：陳OO               南投縣OO鄉OO巷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3月3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4466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抗議興建焚化爐之廣告布條，違規張貼於名間鄉多處，影響環境衛生，原處分機關前函(114年2月5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2650號)命限期改善，惟於114年2月17日前往複查仍未移除違規張貼布條，該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規定，依同法第50條第3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暨附表一規定，裁處訴願人新臺幣6,000元罰鍰，並限期於114年3月14日前完成改善；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第50條第3款規定：「在指
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違反法條：第二十七條各款；裁罰依據：第五十條第三款；裁罰範圍：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污染程度(A)：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A=1~4；污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B=1…；危害程度(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六千元≧(A×B×C×一千二百元)≧一千二百元」；又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且「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不答辯，而事實未臻明確者，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定，或認訴願為有理由而逕行撤銷原行政處分，責令另為行政處分，以加重其責任。」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合先敘明。
2、 訴願人陳述略以：本人並未參與懸掛抗議興建焚化爐布條廣告，
    也沒有自述吊掛事實，已於前案(投環局綜字第1140000211號
    文)中要求提出本人搭設或吊掛影像畫面，但原處分機關都以
    「客觀上明白」而非提供確實事證為由提出裁罰。在前案中採
    用臉書資訊並自行判斷陪同人即為行為人，實為荒謬裁罰毫無
    法治精神，足可見僅以主觀辦案。原處分機關指反對興建焚化
    爐廣告布條皆為影響環境衛生及交通，建議應對所屬環境範圍
    全面且公平對待裁罰，避免讓民眾認為只對不同意見和聲音做
    處分，對其他廣告視而不見有失公允。 
三、查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
    下列行為：……十、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原處分機
    關114年3月3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4466號函說明二、及裁處書
   「違反事實」載：「台端所有抗議興建焚化爐之廣告布條，違規
    張貼於名間鄉多處，影響環境衛生，本局前函命限期改善，惟
    本局於114年2月17日前往複查仍未移除違規張貼布條，該行為
    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
    物』之規定」；惟查本案構成要件基礎(即114年5 月14日府行
    救字第第1140040751號訴願案)，該案卷證資料並無訴願人自
    述違規廣告係其所有之陳述；訴願人稱並未參與懸掛廣告布條，
    非違法行為人，該處分函、處分書(即114年1月8日投環局綜
    字第1140000211號)之違反法規事實內容並未明確，依行政程
    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及「按書面行
    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係屬法定應記載事項。
    為使受處分人知所遵照及憑以提出救濟，裁罰性質之書面行政
    處分自須具體記載行為人違規之主要事實，方符合法定程式，
    若其事實有欠缺或不完整之瑕疵，而無從認定是否與所依據法
    令規定之要件相合致者，顯影響結論（主旨）之成立，自屬違
    反明確性原則，即達到違法應予撤銷之程度。」(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101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就訴願人有無為違
    規張貼廣告布條之行為，顯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原處分機關
    應按上開規定意旨，查明並另為適法之處分。茲因本案之構成
    要件基礎(即114年5 月14日府行救字第第1140040751號案)
    已撤銷而失所附麗，本案請查明後另為適法處分，以符法制。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114年5月14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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